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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二週、四週變形工時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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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費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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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免視為薪資所得之情形 

員工因下列情形所受領之報酬，免視為薪資所得： 

一. 伙食津貼、誤餐費、點心費及夜點費合併每月在2400元以內。 

二. 差旅津貼在法定標準內。 

三. 團體保險每人每月保險費支出在2000元以內。 

四. 延長工時及再延長工時合計一個月在46小時以內，但經工會同意，如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
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 

五. 休假、例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等當日加班或值班在8小時以內。 

六. 延長工時、再延長工時、休息日加班、值日夜班工時，合計一個月在46小時內。 

七.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延長工時及再延長工時。 

八. 員工於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之勞退自提。 

九. 屬職災補償之報酬。 

十. 屬職災賠償之報酬。 

十一.屬勞保及就業保險之保險給付。 

十二.屬勞保及就業保險賠償之給付。 

十三.屬商業保險之保險給付。 

十四.因業務之實際需要，與特定或經總經理核准之人員訂立合約，利用自有之機動車輛訪問客戶推銷產品，經
約定補貼之汽油費、修繕費、停車費、過橋費等。但不包括車輛之牌照稅、保險費及折舊。 

十五.經購買車票交由通勤員工搭乘交通工具之用。 

十六.伙食、交通、書報雜誌、教育訓練、交際等支出以費用化處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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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加班費是否要課徵綜合所得稅？ 

Q：加班費是否要課徵綜合所得稅？ 

 

A：個人為雇主的目的執行職務工作而支領的加班費，不超過勞動基
準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標準的話，可免納所得稅。但加班費超過上開
規定標準者，超過部分要列入薪資所得，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又如
果是不管有沒有加班及加班時數多少，一律按月定額給付加班費，是
屬於津貼的性質，不得適用免稅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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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法源依據ㄧ 

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5號甲說見解：而勞雇雙方

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

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

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

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

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動契約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約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

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費。故關於勞方應獲得之工資總額，原則上得依

工作性質之不同，任由勞雇雙方予以議定，僅所議定之工資數額不得低於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所核定之基本工資，此種工資協議方式並不違背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權益

之意旨，且符合公平合理待遇結構，則雙方一旦約定即應依所議定之工資給付收受

，不得於事後反於契約成立時之合意主張更高之勞動條件，如題旨勞動條件既未違

反基本工資之規定，勞工自不得再行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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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法源依據二 

勞動部107年12月5日勞動條2字第1070131552號函略以: 

「四、雇主如與勞工約定給付之工資總額中已包含延時工資及假日出勤工資，且勞

工當月未有延長工作時間或例（休）假日、休息日出勤，仍照給加班費及假日出勤

工資者，應無不可，惟該項約定應就勞工每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之計算方式、延時工資及假日出勤之工資金額，分別明確訂定；其所約定之每月

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並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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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法源依據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年九月二日台勞動二字第二二三九三號函 

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延長工作時間者，如勞資雙方約定所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一律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二分之一時，則其延長三小時以

內者平均每小時之所得工資優於該法之規定，延長四小時者平均每小時所得工資

與該法規定相等，自屬可行。 

惟依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同法

第二十四條第三款規定應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如僅加給二分之一，

則違反上開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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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下班後繼續工作，惟組織文化使
其未申請，仍應認係加班（三之一） 

03.高雄簡易庭108年度雄勞簡字第34號判決 

經查：按勞動契約屬於雙務契約，勞工在約定的正常工作時間內為雇主提供勞務，雇主則以工資為對待給付，勞動基準法第24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

工作时間的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惟依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如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的必要，須經勞雇雙方同意

，雇主並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又因勞工常屬弱勢之一方，或有時囿於組織文化、氛圍或潛規則，難以期待其得以立於平等地位與雇主協商，

且雇主對於勞工在其管領下的工作場所提供勞務，具有指揮監督的權力及可能，故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

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

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以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的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付延長工

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所不同(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37號判決意旨参照)。勞動事件法已於109年1月1日起施行

，依該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是本件仍有勞動事件法之適用。而勞動事件法第38條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

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其立法理由略為：「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

、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

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

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

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

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

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原告2人之上下班打卡紀錄，既顯示渠等在公司停留時數，有超過正常工時之情形，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即得推定

原告2人在該上、下班打卡期間內，係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被告雖提出原告2人106年11月14日至107年12月10日下午5時30分後之上網紀錄，欲

推翻此一推定，惟被告提出之上網紀錄，僅有各網站點擊次數、排行，並無原告2人歷次上網瀏覽該網站之時間紀錄累積時數，僅可得證原告2人曾於

正常下班時間後上網，且瀏覽之網站其中有購物網站，但單憑該瀏覽紀錄，仍無從辨別原告2人上網之具體、特定時間，而不足以反證證明原告停留在

公司之時間皆在上網瀏覽網站，無執行職務事實，是被告此部分之舉證，尚不足以全數推翻原告2人於正常工時外有提供勞務、執行職務之推定。被告

公司之工作規則第32條明訂：「本公司依第31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 

；第32條之1亦明揭：「員工加班之時數須以加班申請單所載為依據，若員工未依前條程序申請加班者，應於正常工作時間後即按時打卡上下班」，而

原告於離職時回溯5年內並無申請加班紀錄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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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下班後繼續工作，惟組織文化使
其未申請，仍應認係加班（三之二） 

固為兩造所不爭執，惟與原告同為財會部門會計之證人郭澍虹已證述：我任職期間，歷任會計經理有口告知會計部門基層員工
不能申請加班費，因為公司說會計部門不得申請加班費，我們就不會申請，我也從來沒有申請過等語；與原告同為財會部門會
計之證人謝華善亦證述：總是會開會前要準備開會通知、資料、分析財報的時候會需要加班，我的印象老閱沒有說我們可以申
請加班，我從來沒想過要申請加班費，我們同儕之間的想法是公司不會給加班費，沒有印象會計主管有說一定不能申請加班，
但公司文化就是這樣，公司主管沒有說可以申請，行政部門、會計部門歷來的文化就是沒有人在申請加班費。我們的想法是老
闖要求我們在什麼时間內把工作做完，我們就會進而要求自己在時間內完成，可是如果公司可以申請加班費，老闆看你工作辛
苦，應該會跟你說你工作到這麼晚可以申請加班費，可是老闆從來不說，我們要領這份薪水就會乖乖把事情做完，就從來沒想
過要申請加班費，可是實際上老闖也從沒說可以申請加班費。我從來沒試著申請過，在原告提出本件訴訟前，就我所知只有一
次有1個同事很晚被派出去，執行董事跟她說可以報加班費等語綦詳。證人即現任財會部經理郭景玫雖否認曾告知不能申請加
班，但其並不否認會計部門向來無人申請加班，並證述：僅有一次員工因被指派外出，無法正常下班時間返回，我主動告知可
依實際回來時間申請加班。會計部門向來不申請加班，從來沒有其他人自己提出加班申請，只有我親自跟某個會計人員說可以
申請加班，以及原告2人離職後有人提出要申請，我跟總經理討論後核准的，沒有其他人提出申請後，被我退回去的等語。被
告雖以郭澍虹離職時與被告有嫌隙、謝華善與原告友好並同日離職為由，質疑郭澍虹、謝華善之證詞偏頗，惟證人郭景玫明確
證陳：財會部門人員於月初結帳時，偶爾需要加班，可見會計人員於月初結帳時，會有需加班之情形，並非全然不需加班，然
而證人郭景玫卻證述會計部門向來無人申請加班，唯獨遭臨時外派，無法於正常上班時間返回，及人力縮減後剩人力工作增加
之特殊情形，才由郭景玫主動告知可申請加班，此核與郭澍虹、謝華善證述會計人員均認知不能申請加班一情吻合，應足以認
定被告公司雖有申請加班制度，但原告所屬財會部門之管理階層長期以來抱持所屬人員原則上不得申請加班，除非主管主動告
知准予申報加班之態度，而形塑不論會計人員之工作負荷有無加班需求，或是否實際加班均不能申請加班費之文化，故會計人
員長期以來縱有加班之需求及事實，亦無申請加班、請領加班費之權利意識，因而消極不申請加班。則在原告等會計人員實際
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前提下，自不能徒以原告未依循工作規則申請加班，論斷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及
其加班未獲被告同意。依證人郭澍虹證述：我們一般會計是在月初結帳，被告是上櫃公司，每月10日要公告營收，主管規定我
們在3、4個工作天内要把全部的帳結完，每月月初結帳這幾天就會比較忙需要加班等語；及證人郭景玫證稱：財會部門月初結
帳時偶爾需要加班，佐以原告呂彩鳳、倪瑛瑢亦陳稱：被告公司規定3天全部帳要做完，結帳的工作是一棒接一棒，應收做完
沒問題，成本才能接著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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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下班後繼續工作，惟組織文化使
其未申請，仍應認係加班（三之三） 

前面工作延遲的話，最後一棒做成本的就要留下來加班做完，結帳要3天內做完，所以通常在結帳的時候必須加
班才能完，證人謝華善復證述：（問：什麼樣的情形下需要加班？被告公司有要求加班嗎？）老闆要求在時效前
完成，且老闆就在後面等著等語，可知包含原告在內之會計人員於月初之結帳工作具時效性，被告公司要求必須
於3天内完成，因而在月初進行結帳工作時，常有為求時效內完成而加班之情形，此由原告提出之原證四作帳資
料，如為正常下班時間以後才建檔或修改、列印者，日期多為月初(見本院卷一第186-221頁，其中本院卷一第
205-217頁之報表，被告曾辯稱係郭景玫製作，然證人郭景玫、謝華善、郭澍虹皆一致證稱為呂彩鳳製作，見本
院卷一第252、259頁-259頁反面、264頁反面，被告此部分所辯自不足採)，及原告之上下班打卡紀錄顯示延後
下班之日期集中在月初，皆可得證，而此亦為主管郭景玫所明知。被告既明知要求結帳工作於3日內完成，可預
見會計人員可能會需要加班，仍要求於時效內完成，更對會計人員為進行結帳工作而加班從未制止或為反對，而
予以受領，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與包含原告在內之會計人員，已就為進行結帳工作而延長工時達成合致意思
表示，則包含原告在內之會計人員為結帳而加班提供勞務之時間，即屬被告應給予加班費之延長工作時間，本院
基此膺認原告2人於每月月初前3個工作天，確有需執行結帳工作而因此延長工時之必要，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
告2人加班之事實，未制止而受領其工作成果，即應給予加班費。從而原告2人於每月月初前三個工作天，如有晚
於正常下班時間(104年3月1日以前是下午5時10分，104年3月1日起是下午5時30分)離開公司，在公司停留時數
超過8小時之時數，詳如附表一、二所示，均應認係進行結帳工作而延長工時而有加班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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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雇主給付主管津貼，應否再給加班費
？（一） 

01. 勞基法第23條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
細；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
年。 

 

02.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1 

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 

二、工資各項目之給付金額。 

三、依法令規定或勞雇雙方約定，得扣除項目之金額。 

四、實際發給之金額。 

雇主提供之前項明細，得以紙本、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他勞工可隨時取得及得列印之資料為之。 

 

03.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勞上一字第30號判決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領有主管津貼，縱有逾時工作，亦不能再請求加班費等語。惟按主管津貼之性質核屬職務
上之一般加給，與加班費不同，上訴人以被上訴人已領取津貼為由，抗辯被上訴人不得再請領加班費，亦不足
採取。是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其有加班，上訴人應給付加班費等語，自屬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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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雇主給付主管津貼，應否再給加班費
？（二） 

04.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裁字第 906 號裁定 

原判決已論明：上訴人因抽查勞工邱慶雲之專業能力等之考核因素而調整職級，任其擔任二等襄理一職，即為
上訴人所定義之主管身分，而使勞工邱慶雲於法定正常工時8小時內因其職等因素須增加職務內容，故於每月
核發1萬元之「主管職務加給」，足認其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屬於「經常性給予」之性質，係勞動基
準法所明定工資無誤，本院106年度裁字第380號裁定，亦採相同之見解。故勞工於延長工時工資事實發生後
，本無須於上訴人自行定義之「主管職務加給」及「逾時工作報酬」中擇一領取之必要。是以雇主使勞工於正
常工時外延長工作時間，即應遵循勞動基準法之強制規定，以所僱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基數依法加成核予
工資，自無上訴人94年4月29日函所謂之「依所擔任之『職務』發給『主管職務加給』，但不得再支領『逾時
工作報酬』」情事之可能。上訴人主張系爭主管職務加給，性質上屬於逾時工作之加班費，應得取代逾時工作
報酬云云，並非可採。又檢視上訴人之105年1月1日至106年8月16日勞工邱慶雲個人出勤明細表中，勞工邱
慶雲確有多日出勤逾約定退勤時間17時之後，倘若如上訴人所述稱其提具之出勤紀錄非勞工實際工作時間，
惟自本案實施勞動檢查至行政救濟階段，均不見上訴人提具其他可稽證明勞工提供勞務時間之紀錄資料，抑或
證明勞工於出勤紀錄所示時間內無提供勞務並更正記載實際出勤時間之作為，足認雙方就延長工時之事實已達
默示合意，而上訴人並未為加以制止或為反對，事後自不得以設立加班申請制度為由免除給付延長工時之義務
。且未見上訴人提具並詳述該每月給予定額加班費之計算時數與核薪方式之資料，已牴觸行為時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71條第13款規定，益證系爭主管職務加給係屬工資無誤。上訴人主張其公司設有加班申請制度
，勞工邱慶雲未依規定事前申請加班，上訴人無依行為時勞動基準法第24條給付加班費之義務云云，並不足
取。是以，上訴人有未依規定給付勞工延長工時工資，違反行為時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洵堪
認定。據此，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甲類事業單位，5年內第3次違反行為時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爰依
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及行為時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項次13等規定，以原處分裁
處上訴人30萬元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於法並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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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雇主給付專業津貼，應否再給假日加
班費？ 

01.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裁字第 380 號裁定 

上訴人之薪資總表中，依序列有「本俸」、「專業津貼」、「職務津貼」、「交通津貼」、「其
他津貼」、「伙食費」…「加班」…「加班費」等項目，可見其分屬名目不同之薪資計算項目。
而勞動基準法第39條所指因休假日出勤工作而須加倍發給之工資，係視其休假日加班工作時間
之長短而異其發給金額，性質上應屬所謂之加班費。至於所謂專業津貼或職務津貼，則係指因工
作具有專業性、擔任主管或特殊職務，因工作而獲得經常性給予之固定工資之一部分依其職務階
級每月發給固定之金額，與該月有無休假日出勤事實，並無關聯性，性質上與加班費不同。是以
，衡諸一般公司營運之薪資帳冊，雇主茍有核發休假日出勤之加倍工資，理應列入「加班費」項
目計算，而非列入「專業津貼」項目。又依○○○104年3、4月薪資總表所載，每月「專業津貼
」，均為6，000元之固定金額，揆諸前說明，應係○○○具客服專業技術及擔任客服部主管，
因其工作而獲得經常性給予之工資，而非勞動基準法第39條所指休假日出勤工作而須加倍發給
之工資。再者，休假日出勤工資之計算，應以勞工因工作而獲得經常性給予之報酬全部（含本薪
、專業津貼、職務津貼等各項薪資）為計算基礎，據以核算休假日出勤工作1日之平均工資，作
為加倍發給之基數。然上訴人泛稱「專業津貼」6，000元係給付○○○每月休假日出勤工作之
工資云云，卻無法列出其計算方式，以說明○○○休假日出勤工作1日之工資若干元，為何恰為
整數6，000元，有違論理法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從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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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延時津貼不得抵充假日加班費 

01.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497 號判決 

經查，依上述苟員行車紀錄表及員工出勤狀況報表所載內容 ，苟員105年10月10日（
國慶日）、同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節）、同年10月31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
）、同年11 月11日（經調移後之國父誕辰紀念日）及106年1月2日（經調移後之中
華民國開國紀念日）出勤，惟原告並無加倍發給 苟員前開休假日出勤工資，為原告所
不爭執，則被告以原告於徵得苟員同意於該等休假日工作，卻未加發當天1日工資 ，
違反勞基法第39條規定為由，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 第80條之1規定，以原處
分處原告2萬元罰鍰，並公布名稱，即無不合。原告雖訴稱其與苟員約定不論當月份
有無延長工時、延長工時次數多寡或時間長短，每月皆給付苟員定額6， 000元之司
機超時津貼，不須給付苟員系爭休假日出勤之加倍工資云云，惟系爭6，000元司機津
貼為原告首長座車司機 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之超時工資
，已如前述，原告上開主張，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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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固定延時津貼不足抵充實際延時工資
（一） 

01.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497 號判決 

勞基法上所謂「工資」，依同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
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
法第21條所稱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不包括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與休息日、休假日及例假工作加給
之工資。」 (2)由此可知，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雖均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惟其尚可分為「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資
」、「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假日出勤加給之工資」，此觀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之規定益明。則雇主給付勞工之工資屬 
於上述何種工資，不得僅因其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即認定為「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資」，仍須就雇主給付勞工金
錢之實質內涵而為觀察，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 2、經查，原告於105年9月20日
雇用苟員擔任其大昌醫院院長座車司機，其薪資結構為本俸22，000元、伙食津貼1，800元、全勤獎金900元、不休假獎金600
元、特別津貼1，500元、司機津貼6，000元，有勞動契約書、苟員薪資單附原處分卷（第143-147頁、第167頁）可查；而原
告給付苟員之司機津貼6，000元，究竟屬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或「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資」之爭議，雖經苟員於107年7
月11日到庭證稱 ：「（問：你知道什麼是司機津貼？）那時候不知道。」等語（詳見本院卷第185頁）；惟該系爭6，000元司
機津貼之性質，業經原告人力資源室副理曹俊欽於106年4月18日及25日勞動檢查時陳明：「……本院雇用首長……駕駛員工，因
考量其工作特殊性質，……乃統一規定無論各該駕駛有無延長工作時間，或延長工作時間長短，均給付每位駕駛員工每月6，000
元之司機超時津貼（即延長工時津貼每月法定延長工時46小時）。有關司機工時亦比照行政人員採單週40小時工時制，……正常
上班時間為早上8點，中午休息時間為12點至13點30分，下班時間為17點30分。週一至週五每日上班8小時，星期六為休息日，
星期日為例假日，……。」「本院於苟世良面試時，吳啟亨課長及劉家明協理兩位面試官皆有口頭告知司機超時津貼6，000元是
加班費的意思，涵蓋整個月的延長工時費用。」等語（詳見原處分卷第79-80、87頁）；並經同為原告首長座車司機之曾曹龍、
蘇鵬遠、侯雅仕、洪志偉於107年11月7日到庭證稱系爭6，000元司機津貼為「星期一至星期五超時的定額加班費津貼」「超時
工作的加 班津貼」「司機延長工時加班費」「平常日星期一至五的加班費」等語（詳見本院卷第286、292、298、303頁）。
則系爭6，000元司機津貼應為原告首長座車司機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的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並非原告首長司機正
常工作時間內之工資，應可認定。被告主張依原告出具之105年9月至106年2月份薪資清冊，勞工苟員每月不分延長工時時數、
頻率、有無加班，皆定額支付司機超時津貼6，000元，而認原告所發放之系爭司機超時津貼6，000元應為苟員 提供勞務之對價
即應屬工資（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資），顯未慮及勞基法所謂「工資」，尚有「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資」及「延長工作時間之工
資」之區別，故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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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固定延時津貼不足抵充實際延時工資
（二） 

02.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497 號判決 

經查，原告的員工苟員105年10月至106年1月份有出勤超過每日及每週正常工時後之延長工時
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 定計算，分別為105年10月份17，715元、105年11月份15，110 元
、105年12月份24，955元、106年1月份21，139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詳見本院卷第398、
411-417頁），是原告不論 苟員當月加班時數多寡，一律發給每月定期定額延長工時工資6，
000元，顯有不足，核有違反勞基法第24條規定之情事 ，原處分以原告前已2次違反該條規定（
原告就此亦不爭執），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規定，處原告8萬元罰鍰，並公布
名稱，並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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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維護雇主利益而加班，即使雇主
不知，仍應給加班費 

01.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89年度勞訴字第101號判決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
時。同法第三十二第一規定，因季節關係或因換班、準備或補充性工作，在有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工作之必要
者，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報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得將第三十條所定之工作時間延長之。其延長之工作
時間，男工一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一個月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女工一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一個月
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而延長工時之限制，係保護勞工之強行規定，不得違反，內政部五十四年三
月十五日台內勞字第一六六七四三號函斯明其旨。本件原告主張其事實上長期加班，被告應已默示同意，被告
從不准原告缴交每月之加班申報單據，違法不准原告請領加班費，故原告根本無從報請加班等語，經上開證人
證述為真，且觀之「助理級以上進入和離店登記簿」之簽到、簽退記錄，被告之員工在店時間超過十小時以上
者在所多有，被告雖以僱傭契約第八條b項約定員工加班應係為履行職務並應事先取得公司之許可為抗辨，惟
勞工乃在維護雇主利益之正當範圍內，為履行職務而有義務加班，即使雇主不知，或無意者亦然，雇主即應給
予相當之報酬，且依上揭紀錄，眾多員工長期在店加班之事實，殊不容被告諉為不知，應認被告默示許可，被
告之抗辯，委無可採。 

 

02.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92年度勞訴字第44號判決 

本件原告主張其事實上長期加班，被告應已默示同意，雖原告未依被告工作規則之規定事先申請核准，事後亦
未向被告申請加班費等，固為原告所不否認，惟勞工加班應發給加班費係屬勞基法規定屬於勞工之權利，且上
開「助理級以上進入和離店登記簿」之簽到、簽退記錄，被告之員工在店時間甚多超過十小時以上者，被告雖
以僱傭契約第八條b項約定員工加班應係為履行職務並應事先取得公司之許可為抗辨，惟勞工乃在維護雇主利
益之正當範圍內，為履行職務而有義務加班，被告對於眾多勞工、長時間在店加班工作之事實，殊難諉為不知
，應認被告已有默示許可員工加班之事實，被告上開所辯，委無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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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雙向溝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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